
印发《安徽师范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

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自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2/2021_2022__E5_8D_B0_

E5_8F_91_E3_80_8A_E5_c67_552831.htm 各有关单位： 现将《

安徽师范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

则（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安徽师范大学成人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试行） 根据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

位暂行规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88）学位012号）和安徽

省教育厅《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gt.实施细则》（教高一字

（91）18号），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授

予对象 收藏我吧！ 经教育部批准举办的、国家承认其学历的

各种办学形式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含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现代远程教育等毕业生）。 第二

条 授予条件 （一）经办学单位及学员所在单位鉴定，能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出色完成本职工作。 

（二）较好地掌握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门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

本技能，各门课程成绩达到规定要求。 （三）毕业论文（设

计）成绩达到良好（含良好）以上。 （四）外国语成绩合格

。 （五）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师范类专业

毕业生须参加本校组织的两门学位课程考试且成绩合格。 第

三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一）在学习期

间，有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为者。 （二）在学习期

间，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严重警告以上（含严重警告）

处分者。 （三）在学习期间，受到所在单位行政处分者。 （



四）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本科毕业生因学业原因受到留、降级

学籍处理者。 （五）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本科毕业生在学期间

累计有四门以上（含四门，大专起点班为二门）课程经补考

后及格者。 （六）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本科毕业生在学期间教

学计划规定的各门课程总平均成绩达不到75分者。 （七）成

人高等学历教育本科毕业生参加由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学士

学位外语统考成绩不及格者；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

未通过英语（二）课程考试或公共英语等级考试3级（PETS）

者（英语教育专业除外）。 （八）超过申报年限者。（成人

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为当年毕业当年申请，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毕业生为毕业后近两年内申请。） 第四条 工作程序 （一）

凡符合条件的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可向我校继续教

育学院提出授予学士学位的书面申请，继续教育学院对照条

件向校学士学位办公室提出择优推荐者名单，同时提交思想

政治表现及全部课程的考试、考核成绩、毕业论文（毕业设

计）成绩、本科毕业证书原件或复印件、英语合格证等相关

档案材料。 （二）校学士学位办公室对申请者材料进行初步

审核后将相关材料交有关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复审。 （三

）校学士学位办公室将有关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复审认定

合格的申请者名单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经审批通过

者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颁发学士学位证书。未通过者不再补

授学士学位。 学位申请者和推荐部门在申请、推荐、受理、

审核、授予过程中，凡违反本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的，一经

查出，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严肃处理，直至撤销已授予的学

士学位。 第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

自2006年5月17日开始施行。原《安徽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师范



类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工作实施细则》（校教

字[2001]20号）及有关学位授予文件同时废止执行。在实施过

程中与上级学位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以上级学位管

理部门有关规定为准；涉及与国家法律相关的内容以国家法

律为准。 第六条 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和修改权属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点击查看： 2009年上半年全国各省

市自考报名时间汇总 2009年1月全国各地自考成绩查询汇总

2009年1月自考试题上线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相对论辅导 09年4月全国自考通知单查询汇总

09年4月自考冲刺专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